
女员工上货摔下车致伤

法院判决维持工伤认定

近日，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用人单位

不服工伤认定而状告人社局的行政案件。 一审判决驳回用

人单位的诉讼请求， 维持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切

实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017 年年初， 李某平成为和丰公司搬运工。 2018 年

8 月 28 日 9 时许， 李某平在公司给货车上货期间不慎从

货车上摔落至地面， 致 III 级脑外伤、 多处骨折等。 2019

年 8 月 17 日， 李某平向枣阳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该

局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作出认定李某平受伤为工伤的决

定。 2020 年 4 月 13 日， 和丰公司认为李某平受伤是货车

司机的过错所致， 应由货车司机赔偿。 其与李某平系临时

雇佣关系， 不服工伤认定决定而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 李某平 2018 年 8 月 28 日在和丰公司

给货车上货时受到伤害， 枣阳市人社局依据 《工伤保险条

例》 认定李某平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 适用法律正确。

王睿卿 整理

房屋租赁到期后拒不腾房

法院判被告人支付房屋占用费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文某支付给原告杨

某房屋占用费 3000余元。

2017 年 2 月， 原告杨某与被告文某签订了房屋租赁合

同， 约定将一间店面租赁给被告使用， 租赁期限为 3 年，

月租金为 6000 元。 合同到期后， 原告欲自行使用该店面，

遂决定不再与被告续租。 原告通过多种方式通知被告不再

续租， 并多次要求被告在合同到期后腾出房屋交还原告，

否则将按照每日 500 元的费用收取房屋占用费， 但被告均

置之不理， 杨某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合法的租赁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 双方应

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履行合同义务。 租赁合同履行期

限届满， 承租人未及时腾房， 继续占有适用承租房屋的，

应当支付逾期腾房的占有使用费给出租人， 被告在合同履

行期届满一个月后完成腾房， 原告要求被告按 500 元 / 天

支付房屋占用费缺乏依据。 综合考虑，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公司未依法清算被注销

法院判决股东担责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审结多起买卖合同

纠纷案。 2019 年元月， 江西某建筑公司承包一家宾馆的装

修工程， 向原告等人购买装修材料， 承诺在验收合格后即付

清款项。 原告等人按要求将材料送至工地， 该公司项目负责

人验收后并未立即支付款项， 而是在付款单上确认欠款金

额。 之后， 原告等人多次向该公司负责人讨要， 均未付。 经

查， 江西某建筑公司于 2019 年 7 月登记注销。 原告等人认

为该公司在注销前未履行清算义务， 公司各股东应承担责

任， 为此向法院起诉， 请求公司各股东承担支付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公司登记机关提供的江西某建筑公

司注销登记申请书， 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可知， 该公司于

2019 年 7 月登记注销， 九名被告未在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

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及书面通知债权人申请债权， 未依

法履行清算义务， 并以无债权债务的虚假清算报告骗取公司

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 原告主张该公司九股东承担支

付义务的诉讼请求， 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作出相应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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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的收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寄养婴儿被收养案”孩子重回亲生父母身边

今年双十一与往年

不同 ， 拉长了购物周

期， 购物狂欢从十月下

旬就开始， 实现了 “超

长待机”。 今年天猫双

十一成交额达 4982 亿

元， 再次打破以往交易

纪录， 创下新高。

然而， 双十一购物刚过， # 退款 # 这

个词条就高高地挂上了热搜， 多少尾款人刚

在 11 ?凌晨付完尾款， 又在 12 号凌晨蹲守

等待退款， 生怕没退完款， 卖家就已经发货

了。 “关闭退款窗口” “来不及退款就发货

了” “商家套路层出不穷” ……等等一系列

词条的讨论， 频频冲上热搜。

11 月 20 ?， 中消协发布双十一消费维

权舆情分析报告 ， 通过对 10 月 20 ?—11

月 15 ?期间消费维权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

发现今年 “双 11” 促销活动期间消费负面

信息主要集中在直播带货、 不合理规则两个

方面， 并点名汪涵、 李雪琴直播带货 “翻

车” 和李佳琦直播间 “买完不让换” 等。

11 月 21 ? ， 针对中消协发布的 “双

11” 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中案例： 李佳琦

直播间 “买完不让换”， 李佳琦直播官方微

博回应称———顾客曾在 11 月 6 ?将问题反

映给品牌方和李佳琦直播间， 厂商因为当时

货品已售完无法换货， 进行了退款， 直播间

一直与品牌方积极协调做好售后。 如果对目

前的售后解决方案仍有意见， 会负责到底。

其实， 古代消费者权益保护已有法可

依。 据 《唐律疏议》 记载， 只要消费者购买

时立约， 买回后三天内发现质量问题可以退

货， 不给退货可报官， 由官府出面调解退货

的规定。 虽然古代的法律算不上百分百健

全， 但不能否定其对消费者权益起到一定保

护作用。 详见本期 “老法今说”。 王睿卿

当“尾款人”成“退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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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终于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在历经三年的异乡收养生活后， 小男

孩安安被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海

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一同接回海安， 与其

亲生父母周某、 王某团聚。 至此， 这起备

受关注的“寄养‘弃婴’ 被收养案” 终于

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考虑到安安养父母的生活条件优于生

父母， 在收养关系解除后， 不仅养父母和

被收养人会经受情感上的过渡期， 安安未

来的教育成长也引人关注。 为此， 本案二

审法院南通中院在安安回家后， 组织召开

了由司法、 公安、 民政等多部门负责人参

加的协调会， 为经历了漫长官司的安安在

落户、 入学等方面打开绿色通道。

寄养孩子莫名成“弃婴”

安安的故事， 要从 2016年说起。

2016 年 4 月， 安安的生父周某、 生

母王某经法院调解达成离婚协议， 安安随

父亲周某生活。 因需要外出打工， 2016

年 8月， 周某将安安委托给朋友金某代为

照顾。 但一段时间里， 周某没有顾及与金

某沟通孩子的情况， 金某遂对其产生不

满。 2017 年 2 月， 金某故意报警， 称她

母亲捡到一名男婴， 后派出所出具了捡拾

弃婴报案的证明。 6 月 30 日， 鲍某、 郑

某夫妇向民政局申请收养该男婴， 民政局

为其办理了收养登记。 半年后， 安安的亲

生父亲周某从外地回来， 方才知道自己的

儿子已被北京居民鲍某夫妇收养了。

2018 年 2 月，周某、王某将海安市民

政局告上法院，后被裁定驳回起诉。周某不

服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二审裁定撤销一审

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 指令集中管辖

法院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继续审理。

案件审理中， 金某作为证人在法庭上

承认，周某当年系将孩子托她照顾，她报警

时所说的捡拾弃婴不是事实。 而周某也告

诉法官，他外出打工时，迫于谋生的压力，

没有及时关爱孩子， 当生活条件刚刚好转

后，他就立刻想到要接回寄养的儿子，万万

没想到儿子却已经被他人收养了。

由于案件事实清楚， 2020 年 3 月，

南通开发区法院判决撤销民政局作出的收

养登记。 然而此时鲍某夫妇已经抚养了安

安近 3年，两人已经离不开这个孩子了。因

此，两人不服，并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

民政局未核实疑点

二审法院南通中院经调查后发现， 在

鲍某夫妇提出收养申请当天， 民政局便制

作并发放了收养登记证。 而收养法明确规

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

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本案主审法官还指出， 收养登记中相关

当事人特定身份关系的解除和建立， 关系到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主管部门应当慎重履

行职责， 确保收养登记的准确、 规范、 有

序。 符合法定收养条件的人申请收养， 需要

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收养关系当事人应当亲

自到收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并提交相

应的收养材料。 夫妻共同收养子女的， 应当

共同到收养登记机关办理手续； 一方因故不

能亲自前往的， 应当书面委托另一方办理，

委托书应当经过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

证明或者经过公证。 二是收养登记机关收到

收养登记申请书及有关材料后， 应当自次日

起 30 日内进行审查。 审查时， 收养登记机

关可以进行有关的调查、 对当事人进行必要

的询问， 调查应当制作调查记录， 询问应当

制作询问笔录。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

婴、 儿童的， 收养登记机关应当在登记前公

告查找其生父母； 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

弃婴、 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认领

的， 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儿童。 公

告期间不计算在登记办理期限内。 三是经审

查， 对符合收养法规定条件的， 为当事人办

理收养登记， 发给收养登记证， 收养关系自

登记之日起成立； 对不符合收养法规定条件

的， 不予登记， 并对当事人说明理由。

据此， 法院认定民政局办理收养过程

中， 没有依法履行审查义务， 对公安机关提

供的材料审查有疏漏， 没能对领养人申请材

料存在的疑点进行核实， 导致错误地将安安

认定为弃婴， 并确认了收养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和儿童可以被收养， 但金某关于捡拾婴儿的

报警内容纯属虚假， 因此安安并不属于查找

不到生父母的情况。

法庭上， 鲍某夫妇称， 他们已经和孩子

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 并主张保护被收养

未成年人的利益是收养法的最高准则。 周某

已经离婚， 如果安安和亲生父亲在一起， 就

要在单亲家庭里生活， 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收养登记依法被撤销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 收养应当有利于

被收养的未成年人成长， 保障被收养人和收

养人的合法权益， 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并

不得违背社会公德。 本案中， 民政局办理收

养登记时不仅违反法定程序， 而且错误地将

周某拜托朋友抚养的婴儿认定为是查找不到

生父母的弃婴并确认了收养关系， 被诉收养

登记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2020 年 5 月 28 日， 南通中院对这起备

受关注的“寄养‘弃婴’ 被收养案” 作出了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同时， 对金某向公安

机关、 民政局、 一审法院所作的虚假陈述的

行为， 南通中院于 6 月 3 日作出罚款决定

书， 对金某予以罚款 1万元。

终审判决后， 南通中院着眼于对未成年

人权益保障， 通过多方协调与努力， 积极促

进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妥善处理， 将

安安接回亲生父母身边。

该案承办法官向参与协调的相关部门介

绍了安安收养案的进展情况。 他指出， 撤销

收养登记是法院依法裁判的结果， 就安安回

家后面临的落户、 入学、 卫生防疫等后续问

题， 希望各部门大力协助， 共同为孩子营造

一个良好健康的成长环境。 与会各部门代表

表示， 将积极关注孩子后续生活中的各项需

求， 为孩子的成长打开绿色通道， 让孩子尽

快融入新的学习、 生活环境。 今后， 南通中

院行政庭党支部成员将通过结对帮扶等方

式， 对安安的未来成长进行持续跟踪与关

照。 （摘自人民法院报）


